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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延长《梅州市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》 

有效期的通告 
 

依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，现将《梅州市生

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》（梅市环通〔2021〕1 号）

有效期延长至 2029 年 9 月 30 日。在延长实施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特此通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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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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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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